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项目名称： 辅助人员经费 项目类别： 其他经常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随着检察院办案业务量的增加，办案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为缓解检察
官的工作压力，将部分辅助性工作从检察官的工作内容中剥离出来，交由检察辅助人员完成
，可以使检察官能将更多精力集中于业务工作，在降低其工作压力的同时，提升司法办案业
务工作的整体效率。根据从事业务性质的不同，辅助文员分为检察业务类和综合事务类。检
察业务类岗位主要职能是协助j检察官处理事务性工作，从事相关记录、装订卷宗、文字输
入等工作；综合事务岗位主要职能是将不能社会化的工作由辅助文员承担，包括文件印发、
档案管理工作。项目根据市编委核定的额度，统一招录，每月按标准发放辅助文员的日常工
资、社保等支出。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调整上海检察机关辅助文员薪酬标准的方案》的通知 沪检政（2016）
73号《关于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 沪人社资（201
9）254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规范检察院辅助文员的管理，建立一支稳定的检察院辅助文员队伍，将有利于大幅度
节约检察资源，使检察官从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履行司法办案职能。同时
也有利于机关事务性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徐汇检察院政治部根据《上海检察机关辅助文员管理办法》、《关于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
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开展检察辅助人员的项目的实施工
作。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辅助人员薪酬标准按月支付工资、津补贴、奖金、管理费用等，并完成年度辅助人员的
培训及绩效考核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辅助人员经费项目，完成辅助人员日常、人员培训、绩效考核等工作，提升辅助人
员业务能力，提高办案工作整体效率，完成各项办案辅助工作任务，配合案件分类管理改革
，切实发挥检察辅助人员的积极性，完成其岗位职责，提高辅助人员岗位技能。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445,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44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86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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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辅助人员考核完成率 =100%

招录完成率 =100%

培训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考核通过率 =100%

考核优良率 ≥80%

时效
薪酬发放及时率 =100%

考核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辅助人员专业水平 提升

检察院工作效率 提升

满意度
辅助人员满意度 >=90%

相关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辅助人员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流失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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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项目类别： 其他经常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执法执勤用车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用于法律援助、执法监督的专用执勤指挥用车。本院20
20年拟对达到使用年限的2辆车辆进行更新，包括2辆特种专用技术用车。

立项依据： 《上海市党政机关一般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办法》（沪委办发[2012]1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办案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徐汇检察院申请更新购置
的车辆已到达使用年限，车辆老化、磨损严重。为确保办案车辆的足额配备，保障办案效率
，设立公务用车更新购置经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严格落实采购限额标准，资金的执行按照徐汇检察院财务收支管理制度执行，保障执行
安全、合规、有效。

项目实施计划：
车辆更新计划由检务保障部提出，按有关规定与制度实施车辆的报废、拍卖、退牌、购置、
喷涂、上牌等工作。更新购置将于2020年11月完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车辆进行报废与更新，消除因车
辆老化、故障等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保障业务办案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20,8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20,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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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较好

产出目标

数量
车辆报废数 =2台

车辆采购数 =2台

质量 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车辆报废及时率 =100%

车辆采购及时率 =100%

成本 车辆采购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车辆维修成本 同比下降

车辆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车辆使用效率 提升

环境效益 新能源汽车占比率 提升10%

满意度 车辆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车辆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车辆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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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

项目名称： 检察院信息化新建项目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徐汇检察院数字化办案业务能力，提升全院信息安全性，并同步提升检察院远
程办案业务工作能力，加强案件信息公开能力，徐汇检察院设置了检察院信息化新建项目。
该项目包含4个子项：工作网分支网络建设配套工程、12309检察服务中心建设配套项
目、工作网网站建设配套项目、工作网三级等保测评配套工程。

立项依据： 市经信委审核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徐汇检察院通过对信息化新建项目的实施，加强了检察院各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增进了资源
共享，节约了办案成本，为办案业务工作和检察院各项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证。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信息化新建项目由徐汇检察院检务保障部按照检察院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维护管理规范的相关
规定负责实施，严格按照最高检和市检察院的项目管理、技术管理要求进行项目建设和管理
，确保项目各内容能够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依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和具体需求，依次推进项目各子项内容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实施计划
。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信息化开发建设项目的实施，更好的运用司法大数据为检察官办案、看守所管理、社会
治理服务，并根据本市检察院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徐汇检察院在司法办案、执行、
看守所信息沟通过程中的信息化建设任务。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989,766 项目当年预算（元）： 989,76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10,717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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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项目建设数 =4个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项目建设及时率 =100%

成本 项目建设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设备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检察办案业务效率 提升

满意度 检察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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